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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绍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各县（市）支行，农发行绍兴市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绍兴分行，交通银行绍兴分行，省联社绍兴办事处，绍兴银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绍兴分（支）行，邮储银行绍兴市分行，华侨永亨银行绍兴分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绍兴分行，天津滨海农商行绍兴支行，瑞丰银行，恒信农商银行，柯桥联合村镇银行，义乌农商行绍兴柯桥支行：

为加强对绍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管理与服务，确保中央银行各项政策措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，促进绍兴市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《浙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》，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修订了《绍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》，现予印发实施。原《绍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》（绍银发〔2018〕7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绍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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